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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0614221][bookmark: _Toc120614211][bookmark: _Toc513029242][bookmark: _Toc20823314][bookmark: _Toc479757207][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Toc16938558][bookmark: _Toc444669970]    南京医科大学就江宁校区01、02栋学生宿舍弱电改造工程项目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招标公告资质要求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一、采购项目名称及编号
（一）采购项目名称：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01、02栋学生宿舍弱电改造工程
（二）采购项目编号：NJMUZB3022021004
二、采购项目的预算金额:￥45万元
三、采购项目需求
江宁校区01、02栋学生宿舍弱电改造工程包括不限于综合布线系统、网络设备及系统集成服务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项目需求。
四、投标商资格要求：
1、参加本次招标的投标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即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公章，原件评标时备查）；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近六个月内（2020年12月至今）任一月份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或2020年度审计报告（提供相关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财政部门认可的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成立未满一年的可以不提供）；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书面声明）；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近六个月内（2020年12月至今）任一月份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以及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的凭据。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1.5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书）；
1.6投标人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是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投标的可以不提供授权书）；
1.7投标内容没有失实或弄虚作假（提供承诺书）；
1.8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提供承诺书）；
1.9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不允许转包、分包（提供承诺书）；
1.10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未处于投标资格被有关部门取消或者暂停且在暂停期内的（提供承诺书）。
2、招标人根据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
2.1具有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
五、获取招标文件的信息及方式
1、公告期限：自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自2021年6 月24日—2021年6月30日。
受疫情影响，根据管理要求，投标单位需进行网上报名，并获取招标文件。招标报名及文件获取的登录网址：http://ehall.njmu.edu.cn/new/index.html，如下图登录报名。报名成功后自动下载招标文件，公告结束后不能报名，也不能获取招标文件，责任自负。（需要进校的人员信息必须在报名信息填写，因未填写完整信息导致投标当天不能正常进校，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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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次招标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以上网页发布的信息更正公告。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5-86869055
六、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信息
（一）投标文件接收开始时间：2021年 7 月 13 日上午08:45（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1年 7月13日上午09:15（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接收地点：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德馨楼B201室
（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101号，地铁1号南延线南医大-江苏经贸学院站）。
（二）开标时间：2021年 7 月13日上午09:15（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德馨楼B201室
投标文件接收要求：投标文件一式五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在标书封面标注“正本”、“副本”字样，标书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逾期送达及未按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接收。
（四）开标一览表必须加盖投标人公章（复印件无效），必须单独密封在信封中，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与投标文件分别递交，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五）需要现场澄清的问题，投标商代表未到场书面澄清确认的，后果自负。
七、投标保证金
本次招标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八、投标无效的情形
（一）投标文件未加盖公章、法人或者授权代表未签字；
（二）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投标；
（三）投标报价超过项目预算；
（四）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五）投标人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九、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联系人：尚老师                     电话：025-86868812 
邮政编码：210000
地址：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德馨楼B121室（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101号）
十、其他
[bookmark: _Toc523931346]1、本次招标安排现场勘查,具体信息如下：
不统一组织，投标人可自行踏勘现场。投标人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及安全责任由投标人承担。
在招投标中，投标人对现场资料和数据所作出的推论、解释和结论及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负责。（未现场勘查和未提出疑义的投标人将被视为已勘查并认同招标项目要求的内容）。
地  点： 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101号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01、02栋学生宿舍
联系人：潘老师     联系电话：025-86868136 
[bookmark: _Toc25680][bookmark: _Toc31725]十一、疫情防控期间注意事项
疫情防控期间，凡参加投标的相关人员在进入评标现场前完成以下程序:
1、参加投标、评标的相关人员应自行佩戴口罩及其他必备的防护用具，主动出示苏康码；
2、凡参与投标的相关人员，进入学校时应遵守学校管理规定，配合工作人员的管理；
3、投标的相关人员进入投标现场后，应在开标室等候并与其他人员保持1米以上距离，不得随意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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